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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財務委員會

2019 年 5 月 10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

財務委員會在二零一九年五月十日的會議上討論及

通過保留保安局及人境事務處（＇｀人境處")兩個編外職位的建

議（文件編號： FCR(2018-19)91), 並提出跟進事項。經諮詢人

境處後，有關資料載於阻丑~'供委員參考。

保安局局長

( 
代行）

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

副本抄送：入境事務處處長（經辦人：陳美婷女士）



畸

財務委員會

2019 年 5 月 10 日會議的跟迤事項

跟進事項 [FCR(2018-19)91]

就向人境事務處（｀｀人境處")提出免遣返聲請後長期滯留在香港

（例如已留港逾 10 年）的個案，請分別提供屬於(i) 已獲確立有被

迫害風險，並正等候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（＇｀聯合國難

民署")確認其難民身份及安排其移居至第三國家的聲請人數

目；及(ii) 因其免遣返聲請已被人境處拒絕而提出上訴，並正等

候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("上訴委員會＂）作出決定，或正就有

關決定提出司法覆核的聲請人數目

签

統一審核機制自 2014年3 月 3 日實施。截至2019年6月底，入境

事務處（｀｀人境處")在統一審核機制下共接獲21 360宗免遣返

聲請（不包括另外2 501宗在統一審核機制實施前尚待審核的酷

刑聲請），當中 16 369宗，即接近八成，在之前從未向人境處

提出過酷刑聲請或向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（｀｀聯合國難

民署")尋求庇護。

人境處經已基本完成處理所有積壓的免遣返聲請。截至2019年

6 月底，入境處共拒絕16 716宗免遣返聲請，另有6 784宗撤回

或無需跟進的聲請，獲人境處確立的聲請有82宗。連同66宗在

上訴後獲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（｀｀上訴委員會＂）確立的聲請，
在統一審核機制下確立的聲請至今有148宗。當中有17人已經離

開香港或因其他理由而無需再跟進（包括4人由聯合國難民署安

排移居至第三國家，另亦有聲請人已自願離港）。餘下的131 人

當中， 115人正等候聯合國難民署安排移居及5人正安排轉介至

該署（有關 120人中有66宗個案為統一審核機制下的新聲請）。

另外，該署已表明不會跟進其餘 11 人的個案。我們會繼續促請

聯合國難民署盡快安排其他等候人士早日移居至第三國家。



上訴方面，截至2019年6月底，約4 900宗上訴個案尚待上訴委

員會處理，當中約3 200宗為統一審核機制下的新聲請。等待上
訴委員會處理的上訴個案，由最高峰時積壓至超過6 500宗，至

2019年6月底已經減少至約4 900宗；預計可於未來一至兩年內

全部完成處理。

我們沒有備存有關司法覆核的分項數字。

保安局

人境事務處

2019 年 7 月 26 日




